
禁止寄递物品指导目录

1. 各类枪支（含仿制品、主要零部件）及弹药、爆炸装置
2. 管制刀具、弩、甩棍、电击器、催泪器等违禁器具
3. 爆炸物、烟花爆竹、压缩气体、易燃液体/固体/自燃物品
4. 强氧化剂、过氧化物、强酸强碱、铅酸蓄电池等腐蚀品
5. 剧毒化学品、毒品、麻精药品、易制毒原料、感染性/生物污染物品
6. 放射性物质、窃听窃照、密写工具等间谍专用器材
7. 非法出版物、反动/淫秽/邪教宣传品、涉密文件载体
8. 假币、假证件、假公章、伪造公文、假冒侵权货品
9. 濒危物种、象牙、犀牛角等受保护动植物及其制品
10. 法律法规、各类管制目录列明的其他禁止寄递物品

[bookmark: _GoBack]国际快件补充管控品类
1. 活体动植物、种子、土壤、菌种
2. 生鲜肉类、蛋类、乳制品、未经检疫农副产品
3. 电子烟、雾化器、烟油
4. 无授权/无申报品牌货品、侵权仿品
5. 国家限制出口、需配额/批文的无证物资
注：国际出境快件还需遵守两用物项出境管制及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目的地国入境违禁规定，具体要求详见营业场所备查文件或咨询客服。
